附件2：

通化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

月通报、年考核制度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提升我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（以下简称12345热线）服务水平，优化群众诉求办理质效，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满意度，特建立通化县12345热线月通报、年考核制度。

第一条  通化县政数局负责对12345热线受理及运行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起草月通报，经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逐层审阅后下发。
第二条  月通报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12345热线运行基本情况、各网络平台留言受理情况、办理情况、满意度情况、表扬情况等部分。

（一）12345热线运行基本情况

12345热线当月受理总诉求量、日均受理量、办结率等基本情况。分析各承办单位受理比例、工单类型、热点诉求情况。

（二）各网络平台留言受理情况

中国政府网、人民网领导留言板、国务院“互联网+督查”平台、省长信箱、市长信箱、吉事办诉求总受理量及办理情况。

（三）办理情况

一是及时签收件。统计工单派发后1个工作日内的签收情况，超时自动签收视为签收不及时。

二是及时退单件。统计各承办单位退单不及时情况。非本单位职责工单，应在派发后1个工作日内说明退单原因及依据后退回。超过签收时限后退单属于退单不及时。

三是按时办结件。统计规定时限内办结并及时向诉求人答复的情况。

四是当月逾期件情况。统计各承办单位超出办理期限且未申请延期的工单，以及经申请延期后仍逾期的工单情况。

五是红牌工单数量。统计各承办单位被接诉即办系统发出红牌警告的工单。

（四）满意度情况

承办单位工单（咨询、求助、投诉类）办结后，通过回访，了解诉求人满意度评价情况。

（五）疑难诉求

当月产生的难以派发、处理时限较长、协调困难等问题。

（六）表扬情况

群众通过打电话、送锦旗、写信等方式表扬单位或个人。

对突发性、群体性或疑难复杂的诉求，主动联系沟通相关单位，协调推进办理等情形。

知识库运用情况

完善知识库内政策法规、单位职能、政务服务事项、便民问答等信息，内容合法准确、完整有效。

第三条  月通报应按程序下发各承办单位。
第四条  月通报作为基础数据进行年考核打分，年考核分数作为绩效考核参照依据。
第五条 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通化县政数局负责解释。



